
臺南市    區公所 

「畜牧設施容許使用或畜牧場登記」初審檢核單 
壹、 畜牧場設立流程 

⚫ 流程一：向公所申請，並轉送市府農業局審查及核發畜牧設施容許使用。 

⚫ 流程二：向建管單位申請取得建築執照，並於半年內興建完成。(可申請展延 1 次) 

⚫ 流程三：向建管單位申請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 

⚫ 流程四：向公所申請，並轉送市府農業局審查及核發畜牧場登記證書。 

貳、 本次申請項目（僅能擇一勾選） 

□畜牧設施容許使用 

□畜牧場登記 

□畜牧場變更登記 

□畜牧設施(禽畜糞堆肥場)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申請 

□申辦畜牧設施容許使用應檢附下列文件（依應檢附文件準備齊全，且依序編排） 
□1.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書（如附件 1）。 
□2.畜牧場經營計劃書（如附件 2；包含：設施名稱、設置目的、生產計畫、申請用地之使用

現況及經營概況、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設施建造方式、引用水之來源及廢
污水處理計畫、對周邊農業環境之影響及農業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及再利用計畫等 9 項）。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包含：負責人、管理人、土地所有權人、畜牧設施所有權人)。 
□4.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如附件 3；上開謄本自申請日起，往前 1 個月內有效）。 
□5.畜牧場位置圖（如附件 4；新設場須標明住宅（不含農舍）、行政機關辦公處所、商店、

廠房、廟宇、學校、醫院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處所）。 
□6.畜牧設施配置圖(如附件 4；比例尺應大於或等於 1/1200，並蓋上土地所有權人及申請者

私章)。 
□7.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如附 5；土地自有者免附，他人土地務必由土地所有權人簽名及蓋章)。 
□8.畜牧設施使用權同意書(如附件 6；畜牧設施自有者免附)。 
□9.代理申辦畜牧場登記委託書(如附件 7；自辦者免附) 。 
□10.畜牧場登記申請書(如附件 8；申請表分為：一般農戶及公司組織) 。 
□11.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員資格證明書(如附件 9；即：所在地公所開立之兩年以上畜牧業經

營管理工作證明書，或職業學校以上畜牧或獸醫相關學歷證明，或曾受各級政府機關辦
理或委辦之畜牧專業訓練 1 個月以上結業證明書)。 

□12.主要畜牧設施說明書（如附件 10）。 
□13.環境敏感地區查詢結果(含應查詢項目公文，如:野生動物、重要濕地…等， 

        網址: https://reurl.cc/7yepgD)，第一級項目:6～11及 12，第二級項目:6及 11。 
□14.畜牧場不使用地下水並使用其他合法水源切結書(如附件 11；使用地下水者須有合法申

請鑿井證明文件。惟，水禽飼養用水池依規定應檢附合法水權用水證明，不得切結)。 
□15.申請地已有飼養動物事實者，需檢附期限內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如

附件 12）。 
□16.申請地已有飼養動物事實者，需檢附期限內特約獸醫師合約書影本(如附件 13；如負責

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者免附，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17.畜牧場周界最短距離符合本市自治條例之證明文件。 

                                                                                    

□申辦畜牧場登記應檢附下列文件（依應檢附文件準備齊全，且依序編排） 
□1.畜牧場登記申請書(如附件 14；申請表分為：一般農戶及公司組織) 。 
□2.身分證影印本(包含負責人、管理人、土地所有權人、畜牧設施所有權人)。 
□3.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員資格證明書(如附件 15；即：所在地公所開立之兩年以上畜牧業經

營管理工作證明書，或職業學校以上畜牧或獸醫相關學歷證明，或曾受各級政府機關辦
理或委辦之畜牧專業訓練 1 個月以上結業證明書)。 

□4.容許使用同意書影本（如附件 16）。 
□5.設施使用執照及工務單位核發之配置圖影本（如附件 17）。 
□6.代理申辦畜牧場登記委託書(如附件 18；自辦者免附) 。 
□7.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如附件 19；上開謄本自申請日起，往前 1 個月內有效）。 
□8.畜牧場經營計劃書（如附件 20）。 
□9.畜牧場位置圖及畜牧設施配置圖(如附件 21；比例尺應大於或等於 1/1200，需蓋上土地所

有權人及申請者私章)。 
□10.主要畜牧設施說明書（如附件 22）。 
□11.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如附件 23；土地自有者免附)。 
□12.畜牧設施使用權同意書(如附件 24；畜牧設施自有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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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期限內特約獸醫師合約書影本(如附件 25；如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者
免附，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14.期限內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如附件 26）。 
□15.申請地已有飼養動物事實者需檢附「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污染防治措施計劃

書」或「排放許可證」或「檢附環保單位或認可代檢測機構放流水檢驗合格報告(自上開
合格報告申請日起六個月內有效)」或「無排放水畜牧場會勘簽單」。 

                                                                                    

□申辦畜牧場變更登記案件應檢附文件（依應檢附文件準備齊全，且依序編排） 
□1.畜牧場變更登記申請書（如附件 27）。 
□2.原負責人讓渡書（如附件 28；買賣時應出具）。 
□3.財產使用權轉移證明及系統繼承表、遺產分割協議書(或讓渡書、合約書)、除戶(或拍賣

等變更) 證明（如附件 29）。 
□4.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如附件 30；自上開謄本申請日起 1 個月內有效）。 
□5.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如附件 31；土地自有者免附，他人土地務必由土地所有權人簽名及蓋

章)。 
□6.負責人及主要管理人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7.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員資格證明書(如附件 32；即：所在地公所開立之兩年以上畜牧業經

營管理工作證明書，或職業學校以上畜牧或獸醫相關學歷證明，或曾受各級政府機關辦
理或委辦之畜牧專業訓練 1 個月以上結業證明書)。 

□8.期限內特約獸醫師合約書影本(如附件 33；如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者免
附，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9.期限內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如附件 34）。 
□10.設施使用執照及工務單位核發之配置圖影本（如附件 35）。 
□11.原核發畜牧場登記證書正本（遺失者，請檢附登報作廢證明）。 
□12.申請地已有飼養動物事實者需檢附「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污染防治措施計劃

書」或「排放許可證」或「檢附環保單位或認可代檢測機構放流水檢驗合格報告(自上開
合格報告申請日起六個月內有效)」或「無排放水畜牧場會勘簽單」。 

                                                                                    

□畜牧設施(禽畜糞堆肥場)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申請（文件準備齊全，依序編排） 
□1.設置綠能設施申請書（如附件 36）。 
□2.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3.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  或  □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影本。 
□4.土地作畜牧設施(堆肥場)容許使用同意文件（如附件 37）。 
□5.設施使用執照及工務單位核發之配置圖影本(標示綠能設施設置地點用) （如附件 38）。 
□6.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如附件 39；上開謄本自申請日起，往前 1 個月內有效）。 
□7.期限內特約獸醫師合約書影本(如附件 40；如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者免

附，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8.期限內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如附件 41)。 
□9.經營實績證明(自取得畜牧場登記起，相關經營實績，例：買賣畜禽證明、禽蛋出售證明、

種蛋出售證明……等)。 

【臺南市新設置畜牧設施管理自治條例業於 110 年 10 月 8 日施行】 
§5：畜牧場距離住宅（不含農舍）、行政機關辦公處所、商店、廠房、廟宇、學校、醫院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處

所周 界最短距離四百公尺以上。但上列建物總數在三戶以下並設置一年以上者，不在此限。 

§6：代處理禽畜糞尿資源化設施距離住宅（不含農舍）、行政機關辦公處所、商店、廠房、廟宇、學校、醫院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處所周界最短距離一千公尺以上。 

----------------------------------------------------------------------------------------------------------------------------- 
區公所 (若新設場已違畜牧自治條例規定或文件未期全，勿提送市府複審) 

1.本次申請案件為                           □新設場              □舊場變更(填第 3 點) 

2.新設場是否違反自治條例規定               □是，檢還申請人      □否(續填第 3 點)  

3.申請文件是否齊全                         □齊全，續送市府辦理  □否，檢還申請人 

承辦人員 課長 主任秘書 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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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用地作農業容許設施使用申請書     年      月      日 

受文機關： 

申請事項：申請人因經營農業需要，擬申請設置農作產銷設施、林業設施、水產

養殖運銷設施、畜牧設施、綠能設施，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四條規定填具本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請惠

予同意。 

土地標示 

鄉 鎮 

市 區 
      合 計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面積（㎡）       ㎡ 

使 用 分 區        

編 定 類 別        

土地所有權

人 
       

土地使用現

況 

本 筆 土 地        

鄰 接 土 地        

容許作農業

設施使用項

目、面積、

高度及樓層 

項 目 名 稱        

面 積 ( ㎡ )       ㎡ 

高 度        

樓 層        

建 造 材 料 或 結 構        

預 定 使 用 年 限        

申 請 人：                       （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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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場經營生產計畫書 

一、設置目的： 

二、飼養畜禽種類： 

三、容許飼養頭數（隻）數：   頭（隻）、   頭（隻）、   頭（隻） 

          合計：     頭（隻）。 

四、土地： 

（一）座落：   縣/市   鄉/鎮/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

積：       平方公尺。 

（二）□都市計畫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其他 

（三）土地所有權人： 

（四）申請使用面積： 

     畜禽舍    棟（     平方公尺）。 

     管理室    間（     平方公尺）。 

     飼（芻）料調配設施    間（     平方公尺）。 

     倉儲設施    間（     平方公尺）。 

     堆肥舍     平方公尺。 

廢水處理設施     平方公尺。 

畜禽停棲場或運動場     平方公尺。 

空 地     平方公尺。 

其 他     平方公尺。 

合 計     平方公尺。 

五、經營方式： 

□一貫化豬場經營 □肉豬場經營 □種豬場經營  

□乳牛場經營 □肉牛場經營  □乳羊場經營 □肉羊場經營 

□蛋雞場經營  □白色肉雞場經營  □有色肉雞場經營 □放山雞場經營  

□種雞場經營 □鵝場經營 □鴨場經營 □鴕鳥場經營□其他（請說明） 

六、引用水來源： 

  □自來水    □地下水 

七、對周邊農業環境影響： 

 

八、農業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及再利用計畫： 

 

九、以上計畫申請人依法遵行實施，若有不實，願附法律上一切責任。 

牧場負責人姓名：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住          址：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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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一個月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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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場位置圖及畜牧設施配置圖 

(新設場位置圖須標明住宅（不含農舍）、行政機關辦公處所、商店、廠房、廟宇、學校、醫院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處所)。 

（配置圖比例尺應大於或等於 1/1200，需蓋上土地所有權人及申請者私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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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土地自有者免附）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區段土地申請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辦理牧場登記

之用，業經          等    人完全同意，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 

區 別 段 小 段 地    號 本號土地面積 同意使用土地面積 備 註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附土地登記謄本                       張，地籍圖謄本                     張。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1.   

2.   

3.   

4.   

5.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二、地主如未成年應加法定代理人印章。 

三、如土地為同意部分使用者，應於地籍圖謄本著色表示，並加蓋土地所有權人印
章。 

四、本同意如有不實，願附法律上一切責任。 

五、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 

 

牧場負責人姓名：              （簽章） 

電          話：  

     住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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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設施使用權同意書 

（畜牧設施自有者免附）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土地上之畜牧設施，為申請作畜牧設施同意使用

及辦理牧場登記之用，業經          等   人完全同意，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 

區 別 段 小 段 地    號 本號土地面積 同意使用建築面積 備 註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附建築使用執照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張。 

所有權人姓名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1.   

2.   

3.   

4.   

5.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二、所有權人如未成年應加法定代理人印章。 

三、本同意如有不實，願附法律上一切責任。 

四、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 

 

牧場負責人姓名：              （簽章） 

電          話：  

     住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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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申辦畜牧設施容許使用（畜牧場登記）委託書 

（自辦者免附） 

 

 

 

茲委託         君代表本人辦理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之       舍等 

有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畜牧場登記）之一切手續事宜，特立委託書如上。 

 

 

 

 

        委託人：                   簽章：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                 簽章：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8-1 

畜牧場登記申請書（一般農戶） 

茲遵照畜牧法及畜牧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申請登記              畜牧場，謹將應行登記事項開列於

後，並編具經營計畫書、牧場相關圖說及其他證明文件等有關文件各二份，送請審核。 

一、場名：             畜牧場。 

二、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 

名 稱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籍 貫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負責人      

主要管理人      

負責人或 

主要管理 

人員資歷 

□職業學校以上畜牧科系或畜牧獸醫科系畢業。 

□獸醫師或畜牧技師。 

□曾接受各級政府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專業訓練一個月以上，得有結業證明書。 

□具有二年以上畜牧現場工作經驗，經區公所證明其資格者。 

三、畜牧場種類：□生產畜牧場。□種畜畜牧場。□種禽畜牧場。 

四、場址：臺南市         區         里           段          小段           地號。 

    住址： 

五、場地面積：                     平方公尺。 

六、飼養家畜禽種類及數量：             頭（隻）             頭（隻）。 

七、主要畜牧設施： 

□畜禽舍部分：      舍       棟。□管理室。□飼（芻）料調配或倉儲設施。 

□死廢畜禽或孵化廢棄物處理設施。□廢水處理設施。□堆肥舍。□搾乳及儲乳設備。 

□防疫消毒設施。□畜禽停棲場或運動場。 

 

此 致 

        區公所 

核轉 

臺南市政府   

         

                 畜牧場名稱： 

                 負責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住址： 

                 通訊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8-2 

畜牧場登記申請書（公司組織型態者適用） 

茲遵照畜牧法及畜牧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申請登記              畜牧場，謹將應行登記事項開列於

後，並編具經營計畫書、牧場相關圖說及其他證明文件等有關文件各二份，送請審核。 

一、公司名稱： 

二、場名：             畜牧場。 

三、代表人、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 

名 稱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籍 貫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備註 

代表人      代表人應為公司代表人 

負責人       

主要管理人       

負責人或 

主要管理 

人員資歷 

□職業學校以上畜牧科系或畜牧獸醫科系畢業。 

□獸醫師或畜牧技師。 

□曾接受各級政府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專業訓練一個月以上，得有結業證明書。 

□具有二年以上畜牧現場工作經驗，經鄉（鎮、市）公所證明其資格者。 

四、畜牧場種類：□生產畜牧場。□種畜畜牧場。□種禽畜牧場。 

五、場址：臺南市         區        里           段          小段           地號。 

    住址： 

六、場地面積：                     平方公尺。 

七、飼養家畜禽種類及數量：             頭（隻）             頭（隻）。 

八、主要畜牧設施： 

□畜禽舍部分：      舍       棟。□管理室。□飼（芻）料調配或倉儲設施。 

□死廢畜禽或孵化廢棄物處理設施。□廢水處理設施。□堆肥舍。□搾乳及儲乳設備。 

□防疫消毒設施。□畜禽停棲場或運動場。 

九、其他書類：（包括「公司執照影本」、「公司登記經機關和準備查文件影本」及「董、監事名冊」） 

此 致 

        區公所 

核轉 

臺南市政府           

                  畜牧場名稱： 

                  負責人：                            （簽章） 

                  住址： 

                  電話： 

                  連署人：                            （簽章） 

                  住址： 

電話： 

連署人：                            （簽章）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9 

 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員資格證明書 

(公所開立之兩年以上畜牧業經營管理工作證明書，或畜牧、獸醫相關學歷證明等) 

…………………………………………………………………………………………….. 

 

 

 

 

 

 

 

 

 

 

 

 

 

 

 

 

 

 

 

 

 

 

 

 

 

 

 

 

 

 

 

 

 



                                                                                                  附件 10 

主要畜牧設施說明書 

（1） 畜舍： 

 

（2） 禽舍： 

 

（3） 管理室： 

 

（4） 飼（芻）料配置或倉儲設施： 

 

（5） 堆肥舍： 

 

（6） 廢水處理設施： 

 

（7） 畜禽停棲場或運動場： 

 

（8） 搾乳及儲乳設備： 

 

（9） 防疫消毒設施： 

 

（10） 死廢畜禽或孵化廢棄物處理設施： 

 

（11） 其他畜牧設施項目： 

 



                                                                                                  附件 11 

不使用地下水切結書 

(如使用地下水者須有合法申請鑿井證明文件) 

 
本場飼養 □豬、□雞、□牛、□羊、□鴨、□鵝，飼養               隻(頭)，為

維護家畜禽之健康場內均使用自來水，並無非法鑿井及抽取地下水事宜，以上用水計

畫屬實，如有不實願自行負責。 

 

 

 

 

 

 

 

牧場名稱： 

立切結書人： 

身份證字號： 

住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12 

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及特約獸醫師合約書 

（1.申請地若無飼養動物事實免附 2.如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得免附

特約獸醫師合約書，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 

 

 

 

 

 

 

 

 

 

 

 

 

 

 

 

 

 



                                                                                                  附件 13 

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及特約獸醫師合約書 

（1.申請地若無飼養動物事實免附 2.如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得免附

特約獸醫師合約書，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



                                                                                                附件 14-1 

畜牧場登記申請書（一般農戶） 

茲遵照畜牧法及畜牧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申請登記              畜牧場，謹將應行登記事項開列於

後，並編具經營計畫書、牧場相關圖說及其他證明文件等有關文件各二份，送請審核。 

一、場名：             畜牧場。 

二、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 

名 稱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籍 貫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負責人      

主要管理人      

負責人或 

主要管理 

人員資歷 

□職業學校以上畜牧科系或畜牧獸醫科系畢業。 

□獸醫師或畜牧技師。 

□曾接受各級政府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專業訓練一個月以上，得有結業證明書。 

□具有二年以上畜牧現場工作經驗，經區公所證明其資格者。 

三、畜牧場種類：□生產畜牧場。□種畜畜牧場。□種禽畜牧場。 

四、場址：臺南市         區         里           段          小段           地號。 

    住址： 

五、場地面積：                     平方公尺。 

六、飼養家畜禽種類及數量：             頭（隻）             頭（隻）。 

七、主要畜牧設施： 

□畜禽舍部分：      舍       棟。□管理室。□飼（芻）料調配或倉儲設施。 

□死廢畜禽或孵化廢棄物處理設施。□廢水處理設施。□堆肥舍。□搾乳及儲乳設備。 

□防疫消毒設施。□畜禽停棲場或運動場。 

 

此 致 

        區公所 

核轉 

臺南市政府   

         

                 畜牧場名稱： 

                 負責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住址： 

                 通訊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14-2 

畜牧場登記申請書（公司組織型態者適用） 

茲遵照畜牧法及畜牧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申請登記              畜牧場，謹將應行登記事項開列於

後，並編具經營計畫書、牧場相關圖說及其他證明文件等有關文件各二份，送請審核。 

一、公司名稱： 

二、場名：             畜牧場。 

三、代表人、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 

名 稱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籍 貫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備註 

代表人      代表人應為公司代表人 

負責人       

主要管理人       

負責人或 

主要管理 

人員資歷 

□職業學校以上畜牧科系或畜牧獸醫科系畢業。 

□獸醫師或畜牧技師。 

□曾接受各級政府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專業訓練一個月以上，得有結業證明書。 

□具有二年以上畜牧現場工作經驗，經鄉（鎮、市）公所證明其資格者。 

四、畜牧場種類：□生產畜牧場。□種畜畜牧場。□種禽畜牧場。 

五、場址：臺南市         區        里           段          小段           地號。 

    住址： 

六、場地面積：                     平方公尺。 

七、飼養家畜禽種類及數量：             頭（隻）             頭（隻）。 

八、主要畜牧設施： 

□畜禽舍部分：      舍       棟。□管理室。□飼（芻）料調配或倉儲設施。 

□死廢畜禽或孵化廢棄物處理設施。□廢水處理設施。□堆肥舍。□搾乳及儲乳設備。 

□防疫消毒設施。□畜禽停棲場或運動場。 

九、其他書類：（包括「公司執照影本」、「公司登記經機關和準備查文件影本」及「董、監事名冊」） 

此 致 

        區公所 

核轉 

臺南市政府           

                  畜牧場名稱： 

                  負責人：                            （簽章） 

                  住址： 

                  電話： 

                  連署人：                            （簽章） 

                  住址： 

電話： 

連署人：                            （簽章）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15 

 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員資格證明書 

(公所開立之兩年以上畜牧業經營管理工作證明書，或畜牧、獸醫相關學歷證明等) 

…………………………………………………………………………………………….. 

 

 

 

 

 

 

 

 

 

 

 

 

 

 

 

 

 

 

 

 

 

 

 

 

 

 

 

 

 

 

 

 

 



                                                                                                附件 16 

容許使用同意書



                                                                                                 附件 17 

設施使用執照



                                                                                                  附件 18 

代理申辦畜牧設施容許使用（畜牧場登記）委託書 

（自辦者免附） 

 

 

 

茲委託         君代表本人辦理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之       舍等 

有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畜牧場登記）之一切手續事宜，特立委託書如上。 

 

 

 

 

        委託人：                   簽章：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                 簽章：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19 

23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一個月內） 

…………………………………………………………………………………………… 

 

 

 

 

 

 

 

 

 

 

 

 

 

 

 

 

 

 

 

 

 

 

 

 

 

 

 

 

 

 

 

 

 



                                                                                                  附件 20 

畜牧場經營生產計畫書 

一、設置目的： 

二、飼養畜禽種類： 

三、容許飼養頭數（隻）數：   頭（隻）、   頭（隻）、   頭（隻） 

          合計：     頭（隻）。 

四、土地： 

（一）座落：   縣/市   鄉/鎮/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

積：       平方公尺。 

（二）□都市計畫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其他 

（三）土地所有權人： 

（四）申請使用面積： 

     畜禽舍    棟（     平方公尺）。 

     管理室    間（     平方公尺）。 

     飼（芻）料調配設施    間（     平方公尺）。 

     倉儲設施    間（     平方公尺）。 

     堆肥舍     平方公尺。 

廢水處理設施     平方公尺。 

畜禽停棲場或運動場     平方公尺。 

空 地     平方公尺。 

其 他     平方公尺。 

合 計     平方公尺。 

五、經營方式： 

□一貫化豬場經營 □肉豬場經營 □種豬場經營  

□乳牛場經營 □肉牛場經營  □乳羊場經營 □肉羊場經營 

□蛋雞場經營  □白色肉雞場經營  □有色肉雞場經營 □放山雞場經營  

□種雞場經營 □鵝場經營 □鴨場經營 □鴕鳥場經營□其他（請說明） 

六、引用水來源： 

  □自來水    □地下水 

七、對周邊農業環境影響： 

 

八、農業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及再利用計畫： 

 

九、以上計畫申請人依法遵行實施，若有不實，願附法律上一切責任。 

牧場負責人姓名：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住          址： 

     電          話：



                                                                                                  附件 21 

畜牧場位置圖及畜牧設施配置圖 

（比例尺應大於或等於 1/1200，需蓋上土地所有權人及申請者私章） 

…………………………………………………………………………… 

 

 

 

 

 

 

 

 

 

 

 

 

 

 

 

 

 

 

 

 

 

 

 

 

 

 

 

 

 

 

 

 



                                                                                                  附件 22 

主要畜牧設施說明書 

（12） 畜舍： 

 

（13） 禽舍： 

 

（14） 管理室： 

 

（15） 飼（芻）料配置或倉儲設施： 

 

（16） 堆肥舍： 

 

（17） 廢水處理設施： 

 

（18） 畜禽停棲場或運動場： 

 

（19） 搾乳及儲乳設備： 

 

（20） 防疫消毒設施： 

 

（21） 死廢畜禽或孵化廢棄物處理設施： 

 

（22） 其他畜牧設施項目： 



                                                                                                  附件 23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土地自有者免附）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區段土地申請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辦理牧場登記

之用，業經          等    人完全同意，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 

區 別 段 小 段 地    號 本號土地面積 同意使用土地面積 備 註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附土地登記謄本                       張，地籍圖謄本                     張。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1.   

2.   

3.   

4.   

5.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二、地主如未成年應加法定代理人印章。 

三、如土地為同意部分使用者，應於地籍圖謄本著色表示，並加蓋土地所有權人印
章。 

四、本同意如有不實，願附法律上一切責任。 

五、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 

 

牧場負責人姓名：              （簽章） 

電          話：  

     住          址：



                                                                                                  附件 24 

畜牧設施使用權同意書 

（畜牧設施自有者免附）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土地上之畜牧設施，為申請作畜牧設施同意使用

及辦理牧場登記之用，業經          等   人完全同意，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 

區 別 段 小 段 地    號 本號土地面積 同意使用建築面積 備 註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附建築使用執照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張。 

所有權人姓名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1.   

2.   

3.   

4.   

5.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二、所有權人如未成年應加法定代理人印章。 

三、本同意如有不實，願附法律上一切責任。 

四、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 

 

牧場負責人姓名：              （簽章） 

電          話：  

     住          址：



                                                                                                附件 25 

29 

 

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及特約獸醫師合約書 

（1.申請地若無飼養動物事實免附 2.如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得免附

特約獸醫師合約書，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 

 

 

 

 

 

 

 

 

 

 

 

 

 

 

 

 



                                                                                                  附件 26 

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及特約獸醫師合約書 

（1.申請地若無飼養動物事實免附 2.如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得免附

特約獸醫師合約書，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 

 

 

 

 

 

 

 

 

 

 

 

 

 

 

 

 



                                                                                                  附件 27 

畜牧場變更登記申請書 

茲依照畜牧法及畜牧法施行細則申報本畜牧場原核准設立登記事項有變更部分開

列於後，及檢附有關證件暨原發字第      號畜牧場登記證書送請察核，於派

員查明後，轉報縣（市）主管機關派員複查，准予變更畜牧場登記證書。 

計開列 

登 記 事 項 原核准登記事項 申請變更登記事項 備    註 

一 場 名    

二 負 責 人   

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資歷證明： 

□職業學校以上畜牧（獸醫）科畢 
□獸醫師或畜牧技師 

□曾受一個月以上專業訓練，具結

業證明書 

□二年以上現場工作經驗，具證明文件 
□其他 

三 主要管理人   

四 場 址    

五 場 地 面 積    

六 
主 要 
畜 牧 設 施 

  
在原核准農業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
面積與飼養規模不變下，依「畜牧場主
要設施設置標準」規定調整變更其設施 

七 
飼養家畜禽
種類及數量 

  

未涉及畜禽舍新建、增建、改建、修建、
遷建情形依「畜牧場主要設施設置標準」
規定申請變更其飼養規模 

□檢附最近六個月放流水檢驗合格報告 
□其他證明文件（排放許可證） 

此致 

   鄉鎮市（區）公所 

 核轉 

    縣（市）政府 

畜牧場（公司）名稱：                           （印） 

負 責 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28 

原負責人讓渡書



                                                                                                  附件 29 

財產使用權轉移證明



                                                                                                  附件 30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一個月內） 

…………………………………………………………………………………………… 

 

 

 

 

 

 

 

 

 

 

 

 

 

 

 

 

 

 

 

 

 

 

 

 

 

 

 

 

 

 

 

 

 

 



                                                                                                  附件 31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土地自有者免附）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區段土地申請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辦理牧場登記

之用，業經          等    人完全同意，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 

區 別 段 小 段 地    號 本號土地面積 同意使用土地面積 備 註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ｍ2  

附土地登記謄本                       張，地籍圖謄本                     張。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1.   

2.   

3.   

4.   

5.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二、地主如未成年應加法定代理人印章。 

三、如土地為同意部分使用者，應於地籍圖謄本著色表示，並加蓋土地所有權人印
章。 

四、本同意如有不實，願附法律上一切責任。 

五、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 

 

牧場負責人姓名：              （簽章） 

電          話：  

     住          址：



                                                                                                  附件 32 

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員資格證明書 

(公所開立之兩年以上畜牧業經營管理工作證明書，或畜牧、獸醫相關學歷證明等) 

…………………………………………………………………………………………….. 

 

 

 

 

 

 

 

 

 

 

 

 

 

 

 

 

 

 

 

 

 

 

 

 

 

 

 

 

 

 

 

 



                                                                                                  附件 33 

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及特約獸醫師合約書 

（1.申請地若無飼養動物事實免附 2.如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得免附

特約獸醫師合約書，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 

 

 

 

 

 

 

 

 

 

 

 

 

 

 

 

 

 

 

 

 

 



                                                                                                  附件 34 

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及特約獸醫師合約書 

（1.申請地若無飼養動物事實免附 2.如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得免附

特約獸醫師合約書，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 

 

 

 

 

 

 

 

 

 

 

 

 

 

 

 



                                                                                                  附件 35 

設施使用執照



                                                                                                  附件 36 

臺南市畜牧設施(禽畜糞堆肥場)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申請書 
本場已依(□畜牧法 □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管理要點)及土地、建築等法令規定完成

設場，並正常營運，現計畫結合農業生產發展再生能源之需， 茲填具本場資料及檢附

相關書件，惠請核准畜牧設施附屬設置綠能設施同意文件。 

一、經營種類：□ 畜牧場          (飼養種類)   □ 禽畜糞堆肥場 

二、場名：               (□ 畜牧場  □ 堆肥場) 

三、負責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四、場址：臺南市        區           段       小段                      

               等     筆土地。 

五、場地面積：                 平方公尺。 

六、登記證號：      年      月      日              字          號 

七、綠能設施擬設置位置(請依設施名稱、擬施作棟數填寫)： 

  

八、附件(以下為必備書件，請依所附書件勾選)：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  或  □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影本 

□土地作畜牧設施(堆肥場)容許使用同意文件 

□建築使用執照及建管核定之配置圖(標示綠能設施設置地點用)影本 

□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特約獸醫師合約書影本 

□委託化製處理合約書影本 

□買賣證明(自取得畜牧場登記起 1年以上之買賣畜禽證明文件) 

 

此  致 

          區公所 

  核  轉 

      臺南市政府  

  申  請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7 

土地作畜牧設施(堆肥場)容許使用同意文件



                                                                                                  附件 38 

設施使用執照



                                                                                                  附件 39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一個月內） 

…………………………………………………………………………………………… 

 

 

 

 

 

 

 

 

 

 

 

 

 

 

 

 

 

 

 

 

 

 

 

 

 

 

 

 

 

 

 

 

 

 



                                                                                                  附件 40 

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及特約獸醫師合約書 

（1.申請地若無飼養動物事實免附 2.如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得免附

特約獸醫師合約書，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 

 

 

 

 

 

 

 

 

 

 

 

 

 

 

 



                                                                                                 附件 41 

死廢畜禽委託化製場代處理合約書影本及特約獸醫師合約書 

（1.申請地若無飼養動物事實免附 2.如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為該場駐場獸醫師得免附

特約獸醫師合約書，但仍應檢附獸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 

……………………………………………………………………................... 

 

 

 

 

 

 

 

 

 

 

 

 

 

 

 

 

 


